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
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161）

海外監管公告

隨附之文件乃深圳市飛亞達（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登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深
圳證券交易所網頁的深圳市飛亞達（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2009年度
專項說明及獨立意見。深圳市飛亞達（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為深圳中航集團
股份有限公司的附屬公司。

中國深圳，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共有13名董事，包括執行董事吳光權先生、賴偉宣先生、
隋湧先生、劉瑞林先生、徐東升先生及由鐳先生；非執行董事為程保忠先生、
仇慎謙先生、李承寧先生及王濱濱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黃慧玲女士、鄔
煒先生及劉憲法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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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2009 年度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

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作为深圳市飞亚达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现就公司有关事项发表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如下： 

一. 关于公司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情况及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的专项说明

和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文）和《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

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文）精神，我们本着对公司、全体股东及投

资者负责的态度，按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深圳市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和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的情况进

行了认真负责的核查和落实，现就有关问题说明如下： 

经审慎查验，公司严格遵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认真贯彻落实证监发

〔2003〕56 号文和〔2005〕120 号文的规定，严格控制对外担保风险，2009 年

没有为控股股东和关联方提供担保，也未发生其他对外担保事项。报告期内，公

司子公司深圳市亨吉利世界名表中心有限公司为满足补充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及

渠道拓展资金需求，向江苏银行深圳分行申请人民币授信额度陆仟万元整

（RMB60,000,000.00 元），董事会同意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与

关联方的资金往来均属正常经营性资金往来，不存在关联方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

金的情况。 

二．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1．公司主营钟表业，拥有独立的生产、辅助生产、配套设施和采购销售系

统，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企业在表业方面不存在同业竞争方面的关联交易情

况。公司 2009 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都是基于恰当利用关联方的优势资源而

发生的，且符合年初的预计要求。 

2．同意公司制定的 201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相关交易有利于支持飞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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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主营业务的开展，均属于公司正常的业务范围，对本公司利益不会造成损害。 

3．公司日常关联交易议案在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后，同意该项议案并决定提

交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 

4．综上，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之规定，交易内容和定价政策公平合理,不会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三．对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2010年3月12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内部控制

自我评价报告》，经认真阅读报告内容，并实地考察公司实际内部控制情况，我

们认为：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符合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

部门规章的要求，内控制度具有合法性、合理性和有效性。公司的法人治理、生

产经营、信息披露和重大事项等活动严格按照公司各项内控制度规定进行，并且

经营活动各环节可能存在的内外部风险得到了合理控制，公司各项活动的预定目

标基本实现。因此，公司的内部控制是有效的。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真实客观反映了目前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内控制度执行和监督的实际情况。 

四．关于聘任审计机构的独立意见 

鉴于公司 2009 年度聘任的境内外审计机构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表现出的专业能力和工作效率，能按时完成公司的审计工作和提交审计报告。根

据有关法规的要求，我们同意公司继续聘任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

司 2010 年度境内外审计机构。 

 

 

 
二○一○年三月十五日 


